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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情况概述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关注到相关媒体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

局（NHTSA）要求美国 ARC召回 6700万件气体发生器”一事。 现予以澄清说明。
1、公司全资子公司 ARC Automotive, Inc.（以下简称“美国 ARC”）于近日收到美国国家公路交通

安全管理局（以下简称“NHTSA”）下发函件，基于 2015 年 7 月启动的一项调查，NHTSA 倾向于认为
（tentatively concluded） 美国 ARC在 2018年 1月份前生产且在美国境内销售的驾驶员侧和乘客侧气
体发生器存在缺陷，并要求美国 ARC递交一份 573报告（part 573 recall report）。

2、 此次 NHTSA 通过函件形式要求美国 ARC递交 573 报告的行为并不构成 NHTSA 针对其调
查档案中证据的正式结论。 此外，这一要求并不构成对相关气体发生器存在安全缺陷的初步或最终决
定，也不构成召回车辆的命令，或美国 ARC违反法律的决定。

3、如果美国 ARC决定不进行 NHTSA函件所要求的行动，则必须向 NHTSA 提供关于其决定的充
分解释。 美国 ARC已于对 NHTSA的正式回函中根据要求详细列明了其不同意递交 573报告的原因。

4、即便最终美国 ARC需要按照 NHTSA的要求递交 573 报告，因事件根本原因尚未明确，其最终
具体召回的数量、责任、赔偿机制等亦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 公司认为根据目前所获知的信息， 美国 ARC 最终是否需要根据 NHTSA 的函件要求递交
573报告尚存在不确定性，故该事项的相关风险尚不明确，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该事件进展，及时评估
对财务和生产经营的相关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受到该事件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公司针对上述媒体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美国 ARC 于近日收到 NHTSA 的函件， 基于 2015 年 7 月启动的一项调查，NHTSA 倾向于认为

（tentatively concluded） 美国 ARC在 2018年 1月份前生产且在美国境内销售的驾驶员侧和乘客侧气
体发生器存在缺陷，并要求美国 ARC 递交一份 573 报告（part 573 recall report）。 根据 NHTSA 的数
字，相关气体发生器合计约 6700万件，其中包括约 1100万件由德尔福公司根据 ARC公司授权生产。

根据 NHTSA的要求，美国 ARC及其美国律师团队于 2023 年 5 月 11 号向 NHTSA 发出了正式回
函。 美国 ARC指出：自 2015年 7 月开始这项调查以来，ARC 一直与 NHTSA、安全气囊模块一级供应
商和整车厂积极合作，相关各方召回了数以千计的相关气体发生器，并进行了各种深入研究和测试。
据 ARC所知，在这些测试项目中，所有召回的气体发生器没有发生一起爆裂事故。 同时，ARC 和整车
厂自愿从市场回收了大量相关气体发生器进行点爆测试， 测试结果也表明了其产品符合高可靠性的
要求。经过近 8年调查，参与各方并未发现 ARC的气体发生器存在固有缺陷的证据。NHTSA目前的潜
在缺陷结论并不是基于客观的技术或工程分析， 而是基于一种由焊接残渣堵塞发生器出口的假设而
做出的，并且是基于在美国发生的 7起现场爆裂而得出缺陷存在的推理。 截至目前，焊接残渣尚未被
确认为上述 7起爆裂事故中任何一起的根本原因，且已被明确不是其中 2 起爆裂的根本原因。 因此，
美国 ARC 认为仅凭 5 起事故无法支持在上述 6700 万件气体发生器中存在系统性或共同缺陷的结
论。据此，美国 ARC不认为相关气体发生器存在固有缺陷，不同意需递交 573报告的要求。同时，从流

程上来讲，召回决定应该由整车厂提出，而非作为二级供应商的 ARC公司。
随后，美国 ARC在回函中详细列数了 NHTSA函件中提到的 7 起事故的具体分析和目前的进展。

由于 7起事故中的 3 起均为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同一车型 Travers，ARC 与通用汽车进行了大量的沟
通，并且共同注意到了，在同一时期 ARC公司在同一条产线上生产了超过 320 万件的气体发生器，其
中仅有 45.7万件气体发生器被用在 Travers车型上（发生 3起事故），而剩余的 274 万件类似甚至同款
发生器用在通用汽车和其他整车厂的其他车型上从未发生过一起事故。 尽管相关根本原因尚未明确，
出于谨慎原则， 通用汽车在 2023年 5月 12 日决定启动一项召回， 召回与上述 3 起事故同期生产的
Travers以及同期生产的使用同款气体发生器的另外两款车型，合计共 994,763辆汽车。美国 ARC将会
与通用汽车继续共同评估相关数据并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ARC 也会保持对 NHTSA 的公开透明的沟
通。

尽管 ARC在现阶段既不同意 NHTSA提出的相关气体发生器存在系统性缺陷， 也不认同 NHTSA
可以强迫 ARC对其出厂产品进行安全召回，但 ARC 公司仍将坚定地致力于与 NHTSA 和客户进一步
协作以解决所有问题。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 NHTSA 函件所载明：此次 NHTSA 要求美国 ARC 递交 573 报告并不构成 NHTSA 针对

其调查档案中证据的正式结论。 此外，这一要求并不构成对标的气体发生器存在安全缺陷的初步或最
终决定，也不构成召回车辆的命令，或 ARC违反法律的决定。 因此，目前该事项的相关法律风险尚不
明确。

2、尽管相关根本原因尚未明确，通用汽车出于谨慎原则于近日决定启动一项涉及相关气体发生
器的召回，美国 ARC将与通用汽车共同评估相关数据并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针对此次事项，即便最终
美国 ARC需要递交 573报告，其最终具体召回的数量、责任、赔偿机制等亦存在不确定性。

3、目前，ARC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与客户保持积极沟通合作。
综上所述， 公司认为根据目前所获知的信息， 美国 ARC 是否需要根据 NHTSA 的函件要求递交

573报告尚存在不确定性，故该事项的相关风险和影响尚不明确，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该事件的进展，
及时评估对财务和生产经营的相关影响。

四、相关风险提示
1、 美国 ARC已于对 NHTSA 的正式回函中根据要求详细列明了 ARC 不同意递交 573 报告的原

因。 据此，NHTSA可能会作出关于相关气体发生器存在安全风险的初步决定或其他的适当行动，包括
举行一次听证会。 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该事件的进展，及时评估相关，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2、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积极督促 ARC 公司做好与 NHTSA 以及整车厂等相关方的沟通、生产、
供应等工作，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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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5月 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662号金融城绿地中心 913AVCiT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5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75,110,5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105%。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10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4,516,4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64%。

除独立董事胡永健因要参加 2023年 5月 15日下午 2点-5点在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举行的博士
毕业论文答辩会，故无法亲自出席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外，其他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60,934,873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回购股）的 60.934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 名， 所持（代表） 股份数 14,175,62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756%。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0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7,2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63％；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0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7,2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63％；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0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7,2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63％；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0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7,2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63％；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0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7,2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63％；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0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7,2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63％；反对 9,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09,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375％；反对 10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09,7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375％；反对 10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股东方华、叶伟飞、曾庆文、魅视一期企业管理咨询（广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魅视二期企业管
理咨询（广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0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9％；反对 10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09,7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375％；反对 10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0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9％；反对 10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09,7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375％；反对 10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永丰，孔善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章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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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 1 \* GB3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 2 \* GB3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

止时间为 2023年 5月 15日 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 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 41 人，代表股份 191,930,171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54,076,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44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6人，代表股份 37,853,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7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9 人， 代表股份 37,888,70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34,9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6人，代表股份 37,853,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74%。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44,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907%；反对 763,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79%；弃权 2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03,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66%；反对 763,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154%；弃权 2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81%。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44,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907%；反对 761,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68%；弃权 2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03,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66%；反对 761,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101%；弃权 2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33%。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44,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907%；反对 763,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79%；弃权 2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03,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66%；反对 763,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154%；弃权 2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81%。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38,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877%；反对 791,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12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97,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13%；反对 791,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88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44,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907%；反对 785,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09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03,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66%；反对 785,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7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38,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877%；反对 668,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481%； 弃权 123,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97,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13%；反对 668,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636%； 弃权 123,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52%。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60,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991%；反对 769,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0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19,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693%；反对 769,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30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176,9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8928%；反对 17,387,5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593%；弃权 17,36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4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5,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2756%；反对 17,387,50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5.8910%；弃权 17,36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5.8335%。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840,9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25%；反对 988,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48%；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799,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253%；反对 988,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076%；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671%。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862,9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440%；反对 96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033%；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821,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833%；反对 96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496%；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671%。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862,9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440%；反对 96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033%；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821,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833%；反对 96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496%；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671%。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60,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991%；反对 668,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481%；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19,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693%；反对 668,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636%；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671%。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862,9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440%；反对 96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033%；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821,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833%；反对 96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496%；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671%。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60,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991%；反对 769,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0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19,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693%；反对 769,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30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60,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991%；反对 769,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0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19,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693%；反对 769,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30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862,9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440%；反对 1,06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5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82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833%；反对 1,067,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1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159,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983%；反对 771,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01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17,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651%；反对 771,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34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杨亮、苏常青
（三）结论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3011 证券简称：海象新材 公告编号：2023-030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5日（星期一） 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5 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5日（星期一）9:15-15: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海丰路 380 号 3 幢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王周林先生采取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不便主持，由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

王淑芳女士主持。
6、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股份 50,599,5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49.280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50,128,925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48.822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人，代表股份 470,6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584%。
4、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的股东。 ）共 10人，代表股份 4,175,646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0668％。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投票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0,59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0,59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0,59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0,59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1）现场结合网投表决结果：同意 50,599,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75,64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1）现场结合网投表决结果：同意 50,599,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75,64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现场结合网投表决结果：同意 50,599,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75,64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抵押担保及接受关联方担保的
议案》

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股东王周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7,809,460 股， 其一致行动人海宁晶美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11,550,000 股，关联股东鲁国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404,306 股，关联
股东沈财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659,874股，上述关联股东均对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1）现场结合网投表决结果：同意 4,17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75,64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
（1）现场结合网投表决结果：同意 50,599,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75,64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1）现场结合网投表决结果：同意 50,599,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75,64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11、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1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现场结合网投表决结果：同意 50,599,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75,64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0,59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 0.0000％。

1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0,59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 0.0000％。

1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0,59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 0.0000％。

1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0,59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 0.0000％。

1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0,59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举王淑芳女士主持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定。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证券简称：粤桂股份 证券代码：000833 公告编号：2023-025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5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5月 15日的交易时间 9:15-

9:25，9:30 -11:30，13:00 -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5月 15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85号建工大厦 3层 32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富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本次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3人，代表股份 362,467,2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22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359,434,7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77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人，代表股份 3,032,4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53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人，代表股份 3,034,5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5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人，代表股份 3,032,4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537％。
3.公司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议案 1.00《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361,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92％；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63％；弃权 3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9,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225％；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8979％；弃权 37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796％。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议案 2.00《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361,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92％；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63％；弃权 3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9,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225％；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8979％；弃权 37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796％。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议案 3.00《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361,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92％；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63％；弃权 3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9,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225％；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8979％；弃权 37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796％。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议案 4.00《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361,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92％；反对 2,091,0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769％；弃权 1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9,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225％；反对 2,09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9063％；弃权 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4712％。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议案 5.00《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361,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92％；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63％；弃权 3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9,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225％；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8979％；弃权 37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796％。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议案 6.00《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361,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92％；反对 2,091,0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769％；弃权 1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9,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225％；反对 2,09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9063％；弃权 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4712％。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议案 7.00《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361,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92％；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63％；弃权 3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9,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225％；反对 1,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8979％；弃权 37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796％。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华、谢凤仪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关于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976 证券简称：ST华铁 公告编号：2023-029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累计归还占用资金金额（含本金及利息合计）482.69 万元，尚未归还的余额（含本
金及利息合计）为 135,336.60万元。

2、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其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占用资金提供质押担
保。 未来如涉及到由上市公司行使质权，进行以资抵债，该事项的实施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3、如相关责任方无法全部清偿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将直接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损害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余额为 126,385.48

万元。 截至 2023年 5月 15日，利息为 9,281.12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累计归还占用资金金额（含本金及利息合计）

482.69万元，尚未归还的余额（含本金及利息合计）为 135,336.60万元。
二、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广西兆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兆盈”）于 2023 年 5 月 14

日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广西兆盈将其持有的青岛兆盈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兆
盈”、“质押标的公司”）45%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 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占用资金提供质押担
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出质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质押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兆盈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 7月 29日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春阳路西端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管委 105房间
注册资本 3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70214MA3TM2DK0F

法定代表人 宣瑞国
所处行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经营范围 轨道交通系统设备及智能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服务（不在此地制造）；普通货
物运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质押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质押标的公司青岛兆盈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四）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质权人（甲方）：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人（乙方）：广西兆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质押担保的范围
2.1. 本合同的担保范围为债务人在在债权确认期间内基于其非经营资金占用行为应向甲方履行

的全部债务（以下简称“资金占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向甲方清偿的占用资金、利息、损害
赔偿金、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
担保费或保险费、差旅费、拍卖费、评估费、处置费、税费等）和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所有款项。

3.质押的权利
3.1.本合同所称“质押股权”是指乙方持有的青岛兆盈 4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44亿元。
3.2.本合同所称“孳息”是指基于质押股权的因分红、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权等形成的派生权

益。
3.3.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质押股权及孳息质押给甲方，作为债务人清偿其资金占用债务的担保。
3.4.在债务人全部资金占用债务清偿之前，甲方有权提存质押股权产生的现金孳息并就送股、公

积金转增、拆分股权等形成的派生股权追加质押。
3.5.乙方保证，其对质押股权拥有完全的、充分的处分权，保证在质押股权上未设置质押或其他权

利负担，质押股权不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属争议、法定限制或其他权利瑕疵，质押股权不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限制转让的股权。

6.质权的实现
6.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行使质权，以所得款项清偿债权：
(a)债务人未按照甲方要求清偿占用资金、利息、损害赔偿金或其他应付款项；
(b)乙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拒绝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危及甲方的质权；
(c)乙方有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案件，可能导致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履约能力丧失或明显下降的；
(d)乙方破产、歇业、被申请破产重整、被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如有）；
(e)乙方的财务状况发生任何重大实质性的不利变化，导致其在本合同项下履约能力发生重大实

质性的不利变化；
(f)乙方未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在质押股权价值减少以致于不足以担保主债权时提供新的担保；
(g)出现使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质权难以实现或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况。
6.2.甲方行使质权时，有权采取如下任一或几种方式：
(a)将提存的现金孳息直接抵偿债务；
(b)与乙方协商，将出质股权折价抵偿债务或以出质股权拍卖、变卖后所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c)请求人民法院对出质股权进行拍卖、变卖，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6.3.甲方依据本合同处分出质股权时，乙方应给予配合，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作为或不作为）妨

碍甲方实现质权。
12.合同的生效
12.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质押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事项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采取的积极举措。 通过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股权为偿还占用资金提供质押担保，有利于保障公司资产的安全性，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督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尽快还款， 消除因资金占用事项对上市公司造成
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尚未归还全部占用资金。 如相关责任方无法全
部清偿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将直接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针对上述质押担保，未来如涉及到由上市公司行使质权，进行以资抵债，该事项的实施可能存
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权质押合同》；
2、《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3、《入账回单》。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 月 15 日


